附件1：

江苏省“双优诚信”书店评选办法（暂行）
一、评选目的

为在全省出版物发行业中倡导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规范经营的优良行风，引导出版物经营单位在本行业争创优质服务和优良业绩，促进全省出版物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现我省“两个率先”发展目标做贡献，特组织评选以“优质服务、优良业绩、诚信经营”为内容的江苏省“双优诚信”书店。
二、评选对象

从事出版物经营两年以上、有固定门店并正常营业，持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发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的各种所有制书店。连锁经营组织以门店为单位参评。无经营门店的各类出版物经营单位不参与评选。评选年度内受到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处罚的书店不参与评选。
三、评选标准

1．坚持方向，服务社会。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两个效益”的思想理念，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满足多元读者需求，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报社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2．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遵守出版物发行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积极参加法规培训，按时进行年检登记，自觉照章纳税；做到不从非法渠道进货，不销售非法出版物、盗版出版物和违禁出版物，不参与买卖书号、刊号、版号及盗版、盗印等一切非法出版活动，不违规经营。
3．业绩优良，效益突出。出版物品种丰富、备货充足、结构合理；评选年度内各项经营指标在本地区同类书店中处于领先地位，效益显著。
4．优质服务，读者满意。店标醒目，店堂整洁优雅，书架、书柜布局合理；分类准确、标志明显，服务热情、礼貌待客，有周到的服务措施、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
5．诚实守信，注重信誉。遵守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重合同，讲信誉，不拖欠书款，无商业欺诈行为，在同行业及社会公众中享有良好信誉和形象。
四、评选组织  

由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纪委驻省新闻出版局纪检组、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江苏省“双优诚信”书店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
五、评选程序

1．采取自下而上层层推荐，省、市、县三级评选的方式进行，省级“双优诚信”书店最终评定名额由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确定，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2．各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根据评选标准向评委会办公室推荐参评单位，按规定填报推荐表，加盖单位公章，附先进事迹材料，并排列出顺序号上报。评委会办公室负责材料审查及实地抽查。
3．评委会办公室在材料审核、综合分析和实地抽查的基础上确定参评单位名单，召开省级评委会评定，评选出的名单予以公示。
4．被评为“双优诚信”书店的单位，由省出版物发行业协会授予奖牌及荣誉证书，并在媒体上公布。
六、评选时间

“双优诚信”书店评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评选时间原则上为次年四季度，特殊情况可适当顺延。在进行材料审核、实地抽查，组织评选后确定评选结果，在年终总结会上予以表彰。
七、评选要求

开展“双优诚信”书店评选活动，对于弘扬正气、鼓励先进、规范出版物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有组织、按步骤认真抓好此项工作。在评选工作中，申报单位上报材料要真实、准确，评选组织部门要广泛征求意见，严格把关，真正评出在本行业具有先进性的“双优诚信”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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